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農曆春節本是團圓時分，但對某些努力重返社會的家庭來

說， 卻可能是沉重的壓力考驗。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黃元冠日

前會同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主任吳珮莘，親自走訪受保護管束

人 C先生（化名）的家中，不僅致贈生活物資，更透過深度的對

話與關懷，實踐柔性司法「牽引、不拋棄」的核心精神。 

    此次訪視的焦點人物 C先生，曾因毒品案入監，三年前假釋

出監後，他珍惜重獲自由的每一天，始終兢兢業業地配合觀護人

的各項輔導，社會生活早已步入正軌。然而，平靜的生活在近期起了波瀾——因家庭成

員入監，照顧兩名年幼孫女的重擔，瞬間落在他與老伴的肩頭。面對遽增的經濟開銷與

體力負荷，C先生沒有選擇自怨自艾，反而展現出強大的自立勇氣，積極尋覓工作機會，

用汗水換取孫女的笑容。黃檢察長在訪視過程中，看見 C先生為了家庭展現出的「責任

感」，深感動容，感性地表示：「一個人肯為家庭負責，就是他徹底重生的最好證明，

過去我們姑且不論，但現在把孫子照顧好、平安長大，則是當務之急。」國際研究亦指

出，良好的家庭支持有助於更生人穩定復歸社會，可使再犯率降低三成以上。 

訪視過程中最令黃檢察長驚喜的是，C先生客廳桌上擺放的一包包牛軋糖。經了解，

這些是 C先生向童年好友「更生學長」批發來轉售補貼家用的。這位學長多年前經由更

生保護會高雄分會的輔導、參加職訓後創業有成，如今更主動幫忙拉拔正在奮鬥的學

弟。 

黃檢察長對這段「善的循環」給予高度肯定，同時自掏腰包買一千元的牛軋糖要與

同仁分享，並且指出，柔性司法系統埋下善的種子，在社區中長成大樹後回頭遮蔭後輩

的案例，展現了更生力量及社會支持網的無限可能。檢察長當

場指示觀護團隊與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加強資源連結，

確保這份互助的正向力量能持續延續與茁壯。 

檢察長黃元冠最後強調，每位受保護管束人的成功復歸，

都是社區安全的一份保障。此次春節關懷訪視，旨在傳達地檢

署對努力更生者的實質支持。未來雄檢將持續透過精準訪視

與溫情陪伴，深化跨機關合作，織就更綿密的社會安全網，讓

更多更生家庭能在溫暖與關懷中跨越困境，迎接重生。 

司法溫情暖馨年 

雄檢檢察長關懷弱勢，看見更生善循環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好好說話，讓愛回家」 

雄檢結合更保辦理家庭支持活動 

新春佳節將至，為傳遞司法柔性關懷，高雄地檢署於

115 年 2 月 11 日上午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

分會，舉辦「115年度春節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懷活動」。

主任檢察官余彬誠與更保主任委員陳義成、主任觀護人

陳素玉蒞臨現場，勉勵受保護管束人及其家屬，在歲末之

際感受社會支持與溫暖。 

「家庭」是受保護管束人復歸社會重要的基石，為協助其改善家庭互動、化解過往

隔閡，本次活動特別邀請明陽中學蔡震邦臨床心理師，以「好好說話，讓愛回家」為題

進行講座。引導參與者辨識溝通盲點、練習傾聽技巧，以正向表達取代情緒衝突，期能

透過良性對話，強化家庭互動連結，為學員建立穩定的支持網絡。 

主任檢察官余彬誠於致詞中表示，家庭是每個人最重要的依靠，而良好的溝通是維

繫家庭關係的關鍵。舉辦本次活動，期盼受保護管束人能學習以理性、尊重的方式表達

情緒與想法，化解衝突、修補關係，讓愛與理解重新回到家庭中，並在司法支持下穩健

邁向新的人生方向。余主任檢察官亦轉達檢察長黃元冠對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的感謝

之意，感謝其不遺於力地協助本署各項柔性司法的推動，讓法律不只有威信，更有溫度。 

活動現場洋溢著濃厚的年節氣氛，陳義成主任委員代表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致贈

春節慰問金予弱勢受保護管束人，提供實質助益，讓與會人員在農曆年前倍感溫馨。 

高雄地檢署未來將持續結合社會資源與更生保護體系，

推動多元化的關懷活動，協助受保護管束人強化家庭功

能，穩定生活基礎。透過全方位的司法保護，協助更多

更生朋友重新出發，「讓愛真正回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提升酒駕與毒駕行為

風險認知，強化個案對生命

的尊重與法治觀念，本署於

115年 1月 13日假高雄市殯

葬管理處辦理酒駕專案之生

命教育課程，特邀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司法

組李栢宏組長擔任講師，向

緩起訴處分被告與緩刑受保

護管束人講授關於酒駕與毒

駕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與相

關罰則，期能提升個案對於自身不能安全駕駛行為的深刻反思。 

 課程開始講師先播放酒駕、毒駕相關新聞畫面，讓個案了解心存僥倖，一時貪杯

或吸毒上路可能造成他人與自己家庭破碎和無法挽回的遺憾。接著講述酒駕與毒駕相

關罰則，包含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其中刑法第 185-3條及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相關法律規定，酒駕修法已提高為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新台幣

30萬元以下罰金，若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0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萬元以下罰

金。 

 後段講師表示，酒精對駕駛行為的危害主要體現在對判斷力、反應能力和協調性

的嚴重影響，導致駕駛人出現視力模糊、注意力不集中、反應遲鈍、無法準確判斷距

離和速度等問題，從而增加車輛失控、違規行駛和發生事故的風險，嚴重威脅用路安

全，並將面臨沉重的法律責任。期望透過今日於殯葬管理處進行生命教育課程，能使

酒駕、毒駕初犯者體會生命的價值，建立尊重生命與守法行為的正確觀念，避免酒

駕、毒駕悲劇重演。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酒駕專案生命教育課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提升緩起訴處分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基本法治觀念與毒品防制概念，本署

於 115年 1月 14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教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陳太山前觀

護人擔任講師，課程主題為「法律大小事」及「知毒、拒毒、反毒」，藉由講師任職

觀護人期間觀護之保護管束人的豐富經驗，以法治社會的基本精神作為開場，提醒個

案不能以暴制暴，必須由法律來維持秩序，才能保障自身的權益，接著介紹法律案件

簡略分別有「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三種類型，透過刑事案件程序，讓個

案瞭解「緩起訴」與「緩刑」之分別，今日來本署參加法治教育即為履行「必要命

令」，以提升個案對自身案件及法律的認知。 

 第二部分講師以「詐騙排行榜」帶領個案瞭解近來日新月異的詐欺手法，從利用

「貪念」到現在利用民眾「同情心」及「恐嚇」手法，其目的就是騙取金錢，並提醒

防詐騙三要點：「1、保持冷靜 2、小心查證 3、請立即報警 165或 110」；不貪小便

宜；不將帳號、印鑑交予他人；不輕易相信來路不明之電話或簡訊，減少被詐騙機

會，切勿因近視短利而付出更大的代價。 

課程最後，為宣導防制藥物濫用，講師介

紹了許多新興毒品，包含「喪屍煙彈」、

「喵喵」等…，摻雜在日常生活中的咖啡

包、奶茶或果凍內，不僅警方查緝困難，民

眾極可能誤喝成癮、甚至致命，並引用重大

新聞「小燈泡」案之嫌犯即長期吸毒致有幻

聽幻覺，吸毒已不再只是犯罪問題或法律問

題，染上毒癮也不再只是犯罪人，而且是病

人，必須即早就醫治療，如果吸毒是傳染

病，毒品就是病毒，建立正確觀念好比施打

疫苗，提醒個案若身邊有疑似染毒的親友，

撥打毒防中心諮詢電話專線 0800-770-88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大小事」、「知毒、拒毒、反毒」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協助施用毒品被告正確認識緩起訴戒癮治療制度，

並提升其法治觀念與自我保護意識，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於 115 年 1 月辦理緩起訴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由本署郭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向參與說明會之個案詳盡

說明戒癮治療流程、處遇內容及緩起訴處分期間應注意事

項，期能協助個案把握改變契機，邁向無毒人生。 

近年來毒品犯罪型態日益多元，並常與詐騙等犯罪手

法交織，對個案及其家庭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為強化個案警覺性，說明會中亦融入

反毒與反詐騙宣導內容，透過實際案例說明新興毒品可能偽裝成飲料、食品或藥

物，提醒個案避免接觸來路不明物品；同時解析常見詐騙話術，呼籲勿輕信不明電

話、簡訊或網路訊息，妥善保管個人帳戶與身分資料，遇有疑慮應立即撥打 165 反

詐騙專線查證，以降低受害風險。 

說明會中，講師進一步說明緩起訴戒癮治療制度之立法意旨與執行方式，並與

傳統觀察勒戒制度進行比較，強調緩起訴處分在兼顧社會安全之前提下，提供個案

持續工作、就學及照顧家庭之機會，惟個案仍須於處分期間確實遵守各項附帶命

令。相關處遇內容包含醫療處遇與社區處遇兩大面向，醫療處遇透過定期門診、心

理諮商及戒癮評估，協助個案穩定身心狀況；社區處遇則藉由復健課程及義務勞

務，引導個案培養正向生活習慣、學習善用社會資源，逐步遠離毒品誘惑。 

Y 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 號 4 樓 

（二）戒毒成功專線： 0800 － 770 － 885（24 小時無休

服務） 

守法前行，重啟人生 
雄檢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本署於 115年 01月 27日下午 14時 30分，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緩起訴義

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由王怡貞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說明義務勞

務執行須知及相關法治觀念。 

面對猖獗的詐騙與毒品犯罪，說明會前特別針對『新興網路詐騙』與『新型電子煙

彈』進行重點宣導。呼籲大眾認清犯罪花樣，拒絕誘惑、守法守紀，共同維護社會的安

全與健康。 

課程中，講師首先闡述緩起訴之法理意涵，並深入解析《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相關規定。強調個案透過履行 40至 240小時之義務勞務，能從中涵養守法意識與尊重

生命的價值觀，以行善彌補社會，並獲得免於進入司法審判程序的機會。講師亦嚴正申

誡履行期間之規範：應準時出勤、落實『酒後不報到、不上工』，並配合督導完成派工。

此外，嚴禁冒名頂替、騷擾、肢體暴力或關說等違規行為。若未於期限內確實履畢時數

或違反應遵守事項，將面臨撤銷緩起訴處分之法律後果。 

最後由黃恩柔觀護佐理員協助個案完成基本資料表、義務勞務執行須知及應行注

意事項具結書之簽署。期許案主能藉此機會反思過錯，珍惜緩起訴處分，避免重蹈覆

轍，進而開啟嶄新的人生階段。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拒絕酒駕，生命無價」、「交通事故處理要領」 

本署為提升緩起訴處分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

束人基本法治觀念與毒品防制概念，於 115

年 1 月 28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教室舉辦

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總幹事潘海義擔任講師，課程主題為「拒絕

酒駕，生命無價」及「交通事故處理要

領」，說明行車安全及生命的價值。 

，課程開始前，由本署佐理員講解新世代打

擊詐欺暨反毒宣導簡報，讓在場緩起訴處分

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了解現今詐騙手段及毒品如何充斥現今社會，讓在場學

員了解如何防範詐騙及反毒作為守好自身財產及生命。 

課程開始由潘總幹事首先以自身為何坐輪椅幫學員上課為開場，從講述車禍

經過到送醫急救，醒來發現身在醫院病床上及發覺下半身癱瘓等事實，從順利的

廚師人生到一場突來意外，開始黑暗時期封閉自己，再到走出低潮，再來一次加

入高雄市脊隨損傷協會；講師課程上介紹何謂脊髓損傷發生原因、後遺症及造成

後續影響(家庭及自身身心)。  

課程後段講師分享自身車禍後復建過

程，復健期間隨著家庭成員離去及新生命降

臨，講師從菜鳥到教導者，由封閉自我到積

極參加各項活動挑戰自我，現在講師漸漸活

出人生第二個精彩，目前協助及關懷脊隨損

傷的朋友走出心中黑暗的象牙塔，講師最後

分享鼓勵學員當下「對」的事情，應全力去

做不放棄。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鼓勵社會勞動人學習面對人生苦難的正向態度，

本署於 115年 1月 29日假鳳山區公所，辦理易服社會勞

動人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李蕙妙志工擔任講師，講題為「與愛的

距離」，透過分享案例故事及時事，啟發個案重新看待生

命意義，培養正向生活思維。 

課程首先由王美滋志工分享靜思語，以及李宛臻志工與手語團隊表演「感恩的心」

揭開本日課程序幕，接續由講師以 114年 12月 19日台北車站與中山商圈重大隨機殺人

事件，探討生命的脆弱及可貴，並以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加害人母親台詞「全

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一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向在場個案強調父母親

從小細心的陪伴及養育，但卻要共同承擔與面對子女所犯的過錯，這對於父母是不公平

的，藉以勉勵學員應趁父母健在時，多關心、陪伴、照顧他們，將孝心化為實際行動，

把握時間，以免「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 

課程後段，講師以毒品的危害影片分享，藉由真實吸毒者說明吸毒後對個人及整

個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及嚴重性，讓個案們領悟一時吸毒，卻讓自己後悔及讓家屬產生

一輩子的傷痛，以此深化反毒觀念。 

最後，近年各類詐騙案件仍時常可見，且詐騙手法推陳出

新、日益猖獗，是日課程結束前，由觀護佐理員向社會

勞動人實施打詐反毒宣導，提醒自己或家人若遭遇詐騙

時，可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切勿讓不肖份子

有機可趁，以遏止歪風續長並端正社會風氣。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與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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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緩起訴處分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基本

法治觀念與毒品防制概念，本署於 115 年 2 月 4 日假

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教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司法組李栢宏組長擔任

講師，課程主題為「詐騙獲利，身陷囹圄」及「AI 時

代的新型態法律問題」。課程開始前，先由本署同仁

播放打詐反毒影片，讓在場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深刻了解詐騙及

毒品充斥在我們生活中，建立民眾正確法治觀念。 

    課程中講師以「詐騙獲利，身陷囹圄」為題說明，講師先說明詐欺的定義係

指犯嫌以不法手段或詐術等方式，取得被害人財物或財產之不法利益。並介紹常

見的詐騙態樣與案例，例如解除分期付款、門號換現金、投資詐欺、假網路拍賣

及販賣帳戶…等等的詐騙手段，從事詐欺行為的法律責任，講師也宣導現行詐騙

手法多元化，很容易就會淪為詐騙集團所利用，更可能涉及詐欺與洗錢防制罪嫌，切

勿為了一時貪念而誤觸法網。 

    課程最後講師以「AI時代的新型態法律問題」帶領個案瞭解近來日新月異的詐欺

手法，AI有何法律問題，傳統犯罪的新型態呈現，AI技術，如深度偽造、自動化網

路攻擊，近期新型態犯罪的出現，數據犯罪、AI生成內容著作權爭議等前所未有的法

律問題，目前主要的 AI犯罪類型與趨勢為深度偽造與

社交工程、生成式 AI 輔助網絡攻擊、對抗性 AI 攻

擊、密碼破解與身份竊取，提供大家防範建議，如果

遇到常見詐騙類型，應立即聯繫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

民防騙網進行諮詢與報案，切勿聽信他人指示執行交

易，以保障自身帳戶安全。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詐騙獲利，身陷囹圄」、「AI 時代的新型態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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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宋怡萱 

 「佐理員我告訴妳喔！」「我終於找出經常生病的原因了」 

在我眼前的小楊，誰也想不到那個充滿笑容開朗的小楊，在易服社會勞動期間，常常

因一些不知原因的症狀而經常請假，先前大多是看中醫，直到去西醫做了一些檢查

後，才確定是高危險群高血糖糖尿病所引起的。 

    在未到高雄找工作前，媽媽生育 5員子女，媽媽經營小吃店，爸爸好賭成性經常

沒看到人，阿公、阿嬤年紀又大，弟弟妹妹年紀也小，小楊因為是家中長子，自己放

棄了讀書的機會，小楊一人照顧阿公、阿嬤就是 15年。直到照顧到阿公、阿嬤離世

後，接著又換爸爸中風，造成左手左腳麻痺，照顧爸爸期間爸爸曾對小楊搧過巴掌，

也會出手打媽媽，爸爸解釋是因為服用了安眠藥，產生幻覺導致，又當時弟弟妹妹們

年紀小處於愛玩的年紀，覺得照顧爸爸是小楊的責任，長輩長期都只靠小楊照顧，弟

弟妹妹不懂事，小楊後來也因此承受不住而離開了台東。 

    離開台東後至高雄找姑姑幫忙，半年後姑姑也因故離世，在網路上認識了現在的

男朋友，就同居在一起至今已 6年，因現在網路發達，網路上有很多工作可以找，結

果就在臉書上應徵工作，當時公司請小楊去試試看卡片是否可存入及提領，小楊沒多

想就掉入詐騙集團的陷阱，因此而被判刑。 

    去年 11月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症狀身體不適，12月開始有徵兆，加上之前三餐

也不正常，腸胃也出問題，沒穩定工作下有壓力，又沒穩定經濟，有時回診因沒錢也

無法回診，甚至有時無法坐公車至機構執行社會勞動。了解小楊的相關情況後，觀護

人積極說明小楊的情況後，結合相關資源給予協助。 

    後來媽媽也知道了小楊的身體狀況，加上媽媽心臟也有問題，醫生說只能開刀，

媽媽也沒有保險，小楊跟男友討論後，決定趁媽媽、爸爸還在時，回台東陪伴媽媽、

爸爸，盡最後的孝心。 

    在觀護人的幫忙下決定盡快將社會勞動順利完成，弟弟妹妹們也都長大懂事了，

該成家的成家，該立業的也立業，是時候可以回與台東的家人們團聚，讓家更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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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助理員  謝承融  

  我記得很清楚，我剛到這邊的時候，仍對他們抱有異樣的眼光，認為他們不過就

是罪犯而已，直到我遇到這位個案才對他們有所改觀。 

    姑且就叫他小蔡吧，小蔡有在國外生活的經驗，所以自然而然對大麻有更多的接

觸，回到台灣後仍有習慣，於是就購買然後吸食，也是因為這個壞習慣而來到地檢

署。 

    一開始的他覺得臺灣的法律過於封閉，並不覺得這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也覺得

這些課程對他沒有甚麼幫助，並不太想配合，我一開始也只把他當成一個問題個案，

直到後面跟他接觸後聊了一下才知道，原來他只是因為原本的日常生活突然遭到如此

變故，所以感到不理解，透過開導他也漸漸接受跟理解，也比較願意配合我們。 

    接下來他也按時來上課，每一堂課的他都跟前一堂不一樣，從一開始板著臉坐在

角落，到現在一堂一堂課會願意配合老師，也會跟老師互動，甚至到後期他還會主動

協助老師，看著他的變化，我們也感到非常欣慰，想不到幾堂課前的他還是不願意配

合的「問題學生」，經過老師的開導變成了優等生，也很願意跟我們分享他以前在國

外的精彩生活。 

    課程結束那天，他跟我說很感謝有來上這些課程，讓他知道這是他的機會，透過

老師的開導讓他成為更好的人，未來也會小心謹慎，不會再因為衝動犯錯，也會把自

己過得更好。 

從迷惘到成長，踏上翻轉之路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8。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172，戊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洪聖倚、楊雅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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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